
河北女子职业技术学院
“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

评选工作实施办法

为全面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

性，鼓励学生奋发向上，树立典型，表彰先进，促进学生德、

智、体全面发展，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

“四有”新人，结合我院实际，特制订实施办法如下：

一、本办法适用范围

本办法适用于本校在籍学生。

二、评选“三好学生”的条件

1.德育方面：

（1）坚决拥护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坚持四项基本

原则，在思想上和党中央保持一致。（2）认真学好政治思想

理论课，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各项政治活动。（3）遵守国家

法令，严格执行学校各项规章制度，遵守社会公德，作风正

派。（4）尊敬师长，团结同学，关心集体，热爱劳动。（5）

勇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敢于同不

良倾向作斗争。（6）操行等第必须是“优”。

2.智育方面：

（1）学习目的明确，学习态度端正。（2）热爱所学专

业，学习勤奋刻苦，学风严谨，有一定的分析和解决问题的

能力和创新能力。（3）学习成绩和综合测评成绩在本班排名

前 10%以内。



3.体育方面：

（1）重视体育锻炼，参加文体活动，讲究个人卫生和

集体卫生，身体健康。（2）体育成绩 75 分以上，体育锻炼

达标。

4.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参评三好学生：

（1）学年内受到通报批评及各种纪律处分的；（2）学

年内单科考试成绩低于 75 分的，考查课单科成绩低于“良

好”等级的；（3）有损坏公物行为的。

三、评选“优秀学生干部”条件

1.德育方面：同“三好学生”。

2.智育方面：同“三好学生”。

3.体育方面：同“三好学生”

4.其他方面：

（1）“优秀学生干部”须从学生干部（含共青团、学生

会以及班级学生干部）中评选。（2）对分管的工作认真负责，

积极参加并组织学生开展健康有益的活动，主动、积极协助

班主任做好班级工作，本人作风正派，在学生中有一定的威

信。

5.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参评优秀班干部：

（1）学年内受到通报批评及各种纪律处分的；（2）学

年内单科考试成绩低于 75 分的，考查课单科成绩低于“良

好”等级的；（3）有明显工作失误的。

四、评选比例



校级“三好学生”按班级人数的 10％进行评定；校级“优

秀学生干部”按班级人数的 5％进行评定。省级“三好学生、

优秀学生干部”按照河北省教育厅分配名额进行评定。

五、评选时间

评优工作于每学年第一学期开学初第一个月进行（毕业

班五月份进行）。

六、评选要求

（1）评选时必须坚持条件，实事求是，宁却勿滥。（2）

评选时要以学生推荐，任课老师和辅导员评议相结合为原

则。

七、评选程序

1.三好学生评选程序：先由全班学生民主评议，然后辅

导员组织召开班委会，班级团支部委员联席会议评选，评选

出的三好学生写出事迹材料报系进行初审，各系将初审合格

的学生名单和相应材料报学生处汇总审核，由学院审批。

2.优秀学生干部评选程序：首先由学生干部在班里进行

工作总结，全班学生民主评议，辅导员组织召开班委、班级

团支部委员联席会议评选，评选出的优秀学生干部写出事迹

材料报系进行初审，各系将初审合格的学生干部名单和相应

材料报学生处汇总审核，由学院审批。

八、本办法自 2015 年 9 月 1 日起实施，解释权归学生

处


